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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新审议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1、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因

日常办公需要于 2019 年 6 月向公司关联方苏州和兴昌商贸有限公司（原苏州工

业园区和昌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兴昌商贸”）租赁位于苏州工业园区旺

墩路 135 号融盛商务中心 1 幢 2401 室-2410 室、2414 室的房屋，租赁面积共计

1,979.66平方米，租赁期限自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9年 6月 30日止。 

2019 年 6月 5日，公司与和兴昌商贸签订了《办公楼租赁合同》，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需对以上关联交易事项重新进行

审议并对外披露，协议条款审议前后未发生变化，亦不涉及新租赁协议的签署。 

2、和兴昌商贸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赵东明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其持有本公司

1,523,616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6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十二个月内，

公司及子公司与关联方赵东明先生、和兴昌商贸未发生其他任何形式的关联交易。 

3、2025年 3月 2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了《关

于重新审议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

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就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审查意见，本次关

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的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苏州和兴昌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703656508P 

法定代表人：蒋学元 

注册资本：375 万人民币 

住所：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 135号融盛商务中心 1幢 2411室 



经营范围：从事小家电及配件、通信电器、电子产品、日用百货的批发、进

出口业务及相关配套业务；自有房屋租赁；经济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和兴昌商贸与公司关联关系说明：和兴昌商贸持有公司 1,523,616 股股份，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61%,和兴昌商贸的实际控制人赵东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 

三、关联租赁主要内容 

甲方（出租方）：苏州和兴昌商贸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1、房屋基本情况及用途 

房屋坐落于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 135 号融盛商务中心 1 幢（2401 室-2410

室、2414 室）。该房屋建筑面积 1,979.66 平方米，精装修，房屋用途为办公。 

2、租赁期限、租金和支付方式 

2.1 合同期限为 10年，自 2019年 7月 1日至 2029年 6月 30日。 

2.2 租金标准：甲乙双方约定，合同期内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租金标准

为 95 元/㎡/月计（含税），每月租金为人民币 188,067.7 元，租赁期间第肆年

的价格在前叁年租金基础上递增 6%,【即租金标准为：100.7元/㎡/月计（含税），

月租金为人民币 199,351.8 元】，租赁期间第柒年的价格在前陆年租金基础上递

增 6%,【即租金标准为：106.7元/㎡/月计（含税），月租金为人民币：211,229.7

元】。 

2.3 免租期一个月，租金每三个月支付一次。第一次租金（即自 2019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10 月 30 日），每次应提前一个月支付下一周期的租金，先付

后用。 

3、水、电费及其他管理费 

3.1 乙方需要支付免租期间的水、电费等实际产生的使用费用。 

3.2 甲方向乙方免费提供 12 个停车位，该车位的物业管理费，由乙方向物

业方自行协商支付，与甲方无涉。 

4、转租 

4.1 除甲、乙双方另有约定以外，乙方需事先征得甲方书面同意，方可在租

赁期内将该房屋部分或全部转租给他人，但需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4.2 转租接受方对该房屋及其附属设施造成损坏的，应由乙方向甲方承担修

复、赔偿责任。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原经营地已对外出租，为满足日常办公需要，公司向关联方和兴昌

商贸租赁 1,979.66 平方米房屋使用权。本次关联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定价依据，

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重新审议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将此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重新审议与苏州和兴昌商贸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租赁事项是基于

相关规则的要求。本次关联租赁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遵循了客观、公允、

合理的原则，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利益，没有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2025 年第一次会议的审查意见； 

3、《办公楼租赁合同》。 

特此公告。 

 

 

苏州禾盛新型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3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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